
 營建工程系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外界捐贈及自辦獎學金一覽表 
 

項目 捐贈單位 每名金額 名額 資格限制 應備資料 

博士生 

碩士生 

大學部 

莊子華清寒與

急難救助獎學

金 

48,000 3 
營建系學生，凡家

境清寒者或有急

難救助需求但無

清寒證明者亦歡

迎申請，並經審核

通過後核發。 

1. 系獎學金申請表 

2. 成績單 

3. 名次證明 

4. 推薦函(教師推薦) 

5. 個人自傳乙份 (強調境遇與需

求) 

6. 以下證明擇一檢附： 

(A)政府核發之中低、低收入戶證

明影本 

(B)單親家庭須檢附戶籍謄本影本 

(C)弱勢家庭或急難救助者之其他

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D)其他有利證明文件 
20,000 若干 

大學部 

鍾氏工程地質

清寒學生獎助

學金 

(備註二) 

收件至 114年

9月 12日截止 

60,000 3 

大一大二生已將

「工程地質」規劃

至讀書計畫者，大

三大四生已修讀

「工程地質」課程

者 

1. 獎助學金申請書 

2. 歷年成績單正本 

3. 自傳及讀書計畫，自傳請特別著

重於現況及為何需要這份獎助

學金 

4. 前一年度本人、家庭全戶成員

「綜合所得稅清單」(請逕向國

稅局申請) 

5.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證明（卡）

正本，或家中突遭重大變故證明

（或說明），或免交所得稅證明 

6. 學雜費繳費收據影本 

7.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博士生 

碩士生 

大學部 

廣信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獎學

金爭 

20,000 5 

營建系學生(含不

分系分流學生及

僑生) 

 

有特殊財務需求

者優先考慮，凡家

境清寒或有急難

救助需求但無清

寒證明者亦歡迎

申請，經審核通過

後核發。 

1.系獎學金申請表 

2.成績單 

3.名次證明 

4.推薦函(教師推薦) 

5.個人自傳(強調境遇與財務需求) 

6.以下證明可擇一檢附 選繳 

(A)政府核發之中低、低收入戶證

明影本 

(B)單親家庭須檢附戶籍謄本影本 

(C)弱勢家庭或急難救助之其他相

關證明文件影本 

(D)其他有利證明文件 



項目 捐贈單位 每名金額 名額 資格限制 應備資料 

大學部 

廣信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獎學

金 

30,000 3 

營建系高中申請

入學管道之高中

生 

1.系獎學金申請表 

2.成績單(含高中及大學) 

3.學測成績 

博士生 

全時計畫 

獎學金 

(備註三) 

每月 

10,000 

為期半年 

(114.9~115.2) 

其中校 

8000+系 

2000 

若干 
限全時間之博士

班一年級學生 

1.系獎學金申請表 

2.碩士修業成績單 

碩士生 

每月 

6,000 

為期一年 

(114.9~115.8) 

本校大

學部提

前畢業

者若干 

大 學 部 成 績 優

良，提前畢業進入

本系就讀之全時

間碩士生 

1.系獎學金申請表 

2.提前入學證明文件 

3.大學修業成績單 

4.大學總名次證明 

每月 

6,000 

為期一年 

(114.9~115.8) 

新生 5 
限全時間之碩士

班一年級新生 

1.系獎學金申請表 

2.大學修業成績單 

3.大學總名次證明 

博士生 

碩士生 

營建系 

獎學金 
12,000 18 

供本系碩、博士班

一年級全時間研

究生申請 

1. 系獎學金申請表 

2. 大學修業成績單及名次證明（碩 

一生） 

3. 研究所修業成績單（博一生） 

大學部 
財團法人中華

顧問工程司 
30,000 1 

大學二年級(含)以

上學生 

1. 學會申請表及自傳 

2. 前兩年內至少有一學年平均成

績 80分以上成績單正本乙份 

3. 名次證明 

4. 以領有鄉、鎮、市公所以上政府

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書者

為優先，如無法取得前述證明，

則由導師(指導教授)出具觀察

說明 

大學部 
中國土木水利

工程學會 
15,000 1 

本系大三以上，前

一年級學業總平

均在 80 分以上，

操行甲等以上，未

接受其他獎學金

者 

填該學會申請書、照片、成績單及 

名次證明 



項目 捐贈單位 每名金額 名額 資格限制 應備資料 

碩士生 

中興工程顧問

社 

(備註四) 

30,000 1 

限「管理組」碩士

班一年級全時間

且成績優異之學

生 

1.系獎學金申請表 

2.大學成績單 

3.名次證明 

碩士生 
拓緯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 
30,000 1 

限「結構組」碩士

班一年級全時間

且品學兼優之學

生 

1.系獎學金申請表 

2.大學成績單 

3.名次證明 

碩士生 

黄兆龍教授材

料薪傳 

奬學金 

15,000 2 

1.本系大學部學

生，修習材料組課

程成績優越且經

「學碩士學位五

年」或「碩士班甄

試」擇優進入本系

碩士班材料組就

讀者。 

2.本系大學部學生

修習「工程材料」

或「混凝土相關課

程」 含研究所課

程成績平均達 A 

以上。 

3.曾獲本獎學金

者，不得再次申

請。 

1. 薪傳獎助學金申請書 

2. 成績單正本及名次證明 

3.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加蓋註冊章） 

4. 外校大學部應屆畢業生申請者， 

另須檢附具他校「學碩士學位五 

年」或「碩士班甄試」擇優資格 

證明 

碩士生 10,000 3 

1.外校大學部應屆

畢業生，具就讀該

校或他校「學碩士

學位五年」或「碩

士班甄試」擇優資

格，經本校研究所

「碩士班甄試」或

「碩士班招生考

試」錄取且進入本

系碩士班材料組

就讀者。 

2.曾獲本獎學金

者，不得再次申

請。 

1. 薪傳獎助學金申請書 

2. 成績單正本及名次證明 

3.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加蓋註冊章） 

4. 外校大學部應屆畢業生申請

者，另須檢附具他校「學碩士學

位五年」或「碩士班甄試」擇優

資格證明 



項目 捐贈單位 每名金額 名額 資格限制 應備資料 

博士生 

松橋環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獎學金 

60,000 1 

1.營建工程系在學

之博士班「材料

組」大陸學生。 

2.前一學期，學業

平均成績 75 分

(含)以上或學業

成績平均達系所

排名前 50%。 

3.無不及格科目，

且未受小過(含)

以上處分者。 

4.學業成績優異或

家庭經濟困難者

優先。 

1.松橋環保申請表 

2.前一學期成績單 

3.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加蓋註冊章） 

4.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證明正本/

家中突遭重大變故證明 (或說

明)/免交所得稅證明/清寒證明擇

一 (無則免附) 

大學部 
義力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 4 

 

1. 前一學期學業

成績平均 75分以

上，無不及格科目 

2. 操行成績80分

以上 

 

1.系獎學金申請表 

2.成績單 

3.名次證明(大學歷年) 

4.操行成績 

碩士生 
台灣世曦 

(備註五) 

20萬元 

(每學期5

萬，以4學

期為限) 

2 

得擇優

增額錄

取 

1.學業成績:碩一

生:大學成績平

均 75分以上；碩

二生:前一學年

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 

2.語文能力: 

TOEIC成績 550

分以上或同等級

測驗成績。 

3.操行成績甲等或

80分以上。 

1. 台灣世曦申請表 

2. 簡歷自傳 

3. 在學證明正本 

4. 成績單正本 

5. 操行成績 

6. 語文能力證明 

7. 推薦函 

8. 其他有利相關證明 



項目 捐贈單位 每名金額 名額 資格限制 應備資料 

碩士生  

大學部  

晨禎營造獎助

學金 

(備註六) 

12萬 2 

1.大三以上在學學

生，含碩士班學

生。 

2.每學年操行成績

平均達 80 分以

上，且未受記過

以上處分者。 

3.學業成績每一學

年平均成績皆達

70 分以上；或申

請前一學年之平

均成績達 75 分

以上。 

1.晨禎營造申請書（含自傳）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影本 

（需有該學期註冊章）、成績單及 

名次證明影本 各一份 

3.各類技能檢定或專業證證影本 

（非必要選項） 

4.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文件（非必要 

選項） 

碩士生 

大學部 

信創營造專業

人才培育獎助

學金 

(備註七) 

12萬 3 

1.大三以上在學學

生，含碩士班學

生。 

2.每學年操行成績

平均達 75 分以

上，且未受記過

以上處分者。 

3.學業成績每一學

年平均成績皆達

65分以上；或申

請前一學年之平

均成績達 70 分

以上。 

1.信創營造申請書（含自傳）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影本

（需有該學期註冊章）、成績單 

及名次證明影本各一份 

3.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文件（選繳） 

大學部 

澤楨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獎助

學金 

(備註八) 

在學期間

至應屆畢

業之全年

註冊學費 

正取 2

名、備

取 2名 

1.大三、大四之在

學學生。 

2.言行正常、品行

優良，每學年操行

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且未受記

過以上處分者。 

3.學業成績每一學

年平均皆達 70 分

以上，或申請前一

學年之平均成績

達 75分以上者。 

1.澤楨獎助學金申請書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影本

(需有該學期註冊章)、成績單正本

各一份 

3.各類技能檢定、專業證照影本，

或其它有利文件（非必要選項） 

 



備註： 

一、各校外單位獎學金，請詳見該獎學金設置辦法。 

二、鍾氏工程地質清寒學生獎助學金每個月新台幣 1 萬 元整，共六個月，每 3 個月發放一次，

其餘獎學金均領一次。 

三、1.全時間博士班研究生每人申請全時計畫獎學金至多核發3年，唯需於在學期間，每學期提出申

請。 

2.全時計畫獎學金之發放以校方獲教育部計畫補助經費為前提，並依校方相關規定辦理，若相關

規定有變更則依當時規定辦理。 

3.全時計畫獎學金為每月發給。 

凡申請全時獎學金之研究生皆應參與指導教授之研究及系所指定學習項目。 

四、獲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優秀學生奬學金同學需出席參加該顧問社舉行之頒獎典禮暨座談會，

並於畢業前提交畢業論文乙冊供中興工程顧問社參考。 

五、1.受獎助學生除申請的第一學期外，每學期需檢附前一學期之成績單及本學期在學證明，於開學

一個月內提交，世曦公司視成績優劣續發、終止或追償獎學金。 

2. 受獎助學生應於畢業或役畢後二個月內至世曦公司任職，凡領一次獎學金者，須服務半年，

而後每增領獎學金一次則延長服務期間半年，依此類推。 

六、受獎助學生應於畢業後或役畢後一個月內，於晨禎公司任職至少一年以上期間。 

七、受獎助學生應於畢業後或役畢後一個月內，於信創公司任職至少一年以上期間。 

八、受獎助學生應於畢業後或役畢後一個月內，於澤楨公司任職至少一年以上期間；受領二年者，應

任職至少二年以上，依此類推。 

 


